
峨边彝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
2023 年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报告范围包括机关和下属单位）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机构组成。根据《中共乐山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调整设置峨边彝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工作机构有关事项的批复》

（乐编办发〔2021〕27 号），制定本规定。峨边彝族自治县乡村

振兴局（简称县乡村振兴局）是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

为正科级。县乡村振兴局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关于国

家乡村振兴工作方针、政策和县委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

持和加强党对乡村振兴工作的领导。内设办公室、成果巩固股、乡

村建设治理股、协作帮扶股、目标绩效股、督查股。

（二）机构职能和人员概况。

机构职能：

1.负责贯彻执行国家乡村振兴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研究提出全县乡村振兴工作实施方案，经批准后组织实施，并督促

检查执行情况。

2.负责全县巩固脱贫成果工作的指导，负责统筹全县防止返贫

动态监测工作，做好全县重点帮扶村帮扶工作，统筹实施雨露计划

和小额信贷工作，统筹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工作，做好易地搬迁后

续扶持相关工作，维护和管理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工作。

3.负责研究提出全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项目规划、编制分配方案、项目监督管理、绩效评价等工作。



负责建立和管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项目库，负责扶贫项目资产监管工作、财政涉农统筹整合

项目建设和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

4.负责联系和协调东西部协作、省直定点帮扶、省内对

口帮扶工作；协助开展“万企兴万村”、驻村帮扶等工作，负

责县扶贫“两会”工作。

5.承担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重要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

督促检查和反馈工作；负责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领导批示、

交办事项的转达、催办落实和反馈工作；负责

上级督查部门交办的督查任务，并及时反馈办结情况。

6.负责对全县各项督查检查考核事项的统筹规范。

7.负责全县目标绩效管理考核工作。

8.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人员概况：

县乡村振兴局总编制 25 名，其中：行政编制 12 名，工勤编

制 1 名，事业编制 12 名。在职人员总数 22 名，其中：行政 10

名，工勤 1 名，事业 11 名。离休 0 名。

（三）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坚决不出现“一户

一人”返贫致贫；持续加强市中区对口援彝帮扶力量和东西部协作

力度，确保各项政策衔接到位；持续推进项目库建设，汇聚合力整

合资金保障，积极推进财政衔接乡村振兴资金项目；持续做好巩固

脱贫成果后评估考核工作，安排部署考核评估各项准备。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部门绩效目标制定、目标完成、预算编制准确、支出控制、预



算动态调整、执行进度、预算完成情况和违规记录等情况：2022

年本部门的绩效目标制定、目标完成、预决算编制等均按照县财政

局下达的相关文件执行，均按相关要求严格执行预算范围内开支，

并完成所有预定目标，如人员调离本单位，及时进行了预算动态调

整，全年无违规记录。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县乡村振兴局 2023 年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5907.53 万元，政府

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200.00 万元。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23 年本年支出合计 8107.53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31.94

万元，占 6.56%；项目支出 7575.59 万元，占 93.44%；上缴上级支

出 0 万元，占 0%；经营支出 0 万元，占 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万元，占 0%。

（三）部门财政资金结转结余情况。

1．2023 年财政拨款结转结余 0 万元，非财政拨款结转结余 0

万元。

2．消化结转和结余的对策。

三、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情况（根据自评体系进行描述）

（一）部门整体履职绩效分析。

部门绩效目标制定、目标完成、预算编制准确、支出控制、预

算动态调整、执行进度、预算完成情况和违规记录等情况：2021

年本部门的绩效目标制定、目标完成、预决算编制等均按照县财政

局下达的相关文件执行，均按相关要求严格执行预算范围内开支，

并完成所有预定目标，如人员调离本单位，及时进行了预算动态调



整，全年无违规记录。

（二）特定目标类项目绩效分析。

新寨建设项目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合同（隐性债务化解）2100

万元：政府购买新寨基础设施项目及公共服务维护与管理服务，涉

及 14 个乡镇、30 个村、完成住房、基础设施、环境、社会四大建

设内容。

解决政府采购项目投标保证资金 0.5 万元：通过政府采购确定

脱贫攻坚成果资料整理、装订、归档单位项目保证金，确保项目顺

利完成采购工作。

小额信贷贷款贴息项目资金 8.06 万元：脱贫户通过小额信贷实施

种植、养殖等产业发展项目，增加收入，对脱贫户农村贷款进行全

额进行贴息。

2022 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1310 万元：按照“补齐短板、

巩固提升”原则，紧紧围绕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培育特

色优势产业，推进安全饮水、环境整治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高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平等乡原高岩村新建党群服务中心 1 个建设项目及乡村振兴规

划工作经费 29.08 万元： 实施村级党群服务中心，提高基层党组

织的公共服务能力，保障工作环境，提升工作效益。规范乡镇乡村

振兴建设工作，提升乡村振兴规划力量，保障乡村振兴工作有序推

进。

2022 年中央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成本是 252.42 万元，为

群众使用水资源以及发电提供了便利。解决移民避险解困项目资金

成本是 444.73 万元，解决了群众的避险问题，提供了安全保障；

解决沙坪镇蔬菜村道路亮化等 31 个后扶项目成本是 376.51 万元，

为群众提供了更多的蔬菜，并亮化了道路；2015-2017 后扶资金中

解决五渡工农等32项目成本是223.29万元，解决了五渡工农项目，

为群众提供了相对的保障。

（三）结果应用情况。

2022 年我局财政资金收入为 9,165.63 万元，支出为 9,331.51

万元，预算执行情况较好，圆满地完成了县委、县政府下达的目标

任务，部门支出自评质量高，绩效目标及时公开，社会反映良好。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根据《峨边彝族自治县财政局 关于开展 2022 年财政绩效评价

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县乡村振兴局单位认真组织开展了部门整

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绩效评价得分：93 分。

（二）存在问题。

评价部门绩效目标要素完整、细化量化还不够，内控建设完整

度还有待提高。

（三）改进建议。

加大对预算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进一步使项目支出更科学，

更严谨。


